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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人社发〔2015〕45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
关于2015年调整企业工伤人员伤残津贴和

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等待遇的通知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省直有关单位：

根据《湖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省政府267号令）和《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2015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湘人社发〔2015〕35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决定从2015年1月1日起调整企业工伤人员伤残津贴和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等待遇。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伤人员伤残津贴的调整

（一）调整时间和范围

从2015年1月1日起，对《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后（2004年1月1日后），2014年12月31日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已享受伤残津贴的在职工伤人员调整增加伤残津贴。

（二）调整标准


符合以上调整增加伤残津贴范围的工伤人员，其伤残津贴每人每月增加187元。本次调整后，伤残津贴低于2015年统筹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补足到统筹地区最低工资标准。

（三）资金来源

参加了工伤保险社会统筹并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伤残津贴的工伤人员，增加的伤残津贴，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参加了工伤保险社会统筹并由用人单位支付伤残津贴的人员，增加的伤残津贴，由用人单位支付。

未参加工伤保险社会统筹且享受伤残津贴的工伤人员，调整伤残津贴所需资金按原渠道解决。其中已移交市州、县市区政府管理的中央下放关闭破产企业和省属国有改革改制企业的工伤人员，按本通知调整伤残津贴（或伤残抚恤金）标准增加的经费，由市州、县市区负责解决。

二、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调整

（一）调整时间和范围

从2015年1月1日起，对2014年12月31日前已认定为因工死亡职工的供养亲属仍符合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条件并按月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人员，调整增加供养亲属抚恤金。

（二）调整标准

符合调整增加供养亲属抚恤金范围的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其供养亲属抚恤金每人每月增加75元。

（三）资金来源

调整后的供养亲属抚恤金由原渠道支付。

关闭破产时已移交市州、县市区政府管理的中央下放关闭破产企业和已预留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的省属国有改革改制企业，按本通知调整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标准增加的经费，由市州、县市区负责解决。

已移交市州、县市区政府管理的省属国有改革改制企业且未预留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按本通知调整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标准增加的经费，由省级财政解决。

三、其他有关事项

（一）此次工伤人员伤残津贴和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调整，参加了工伤保险社会统筹的，根据所属管辖范围和分级管理原则，由统筹地区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出具《2015年调整工伤人员伤残津贴核对表》及《2015年调整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核对表》，交工伤人员或工亡职工所在企业或社区进行核对公示后，报统筹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核调整。

（二）参加了工伤保险社会统筹的机关事业单位、民间组织，在参加工伤保险社会统筹后享受伤残津贴的工伤人员，按照本通知第一部分的规定调整增加伤残津贴；在参加工伤保险社会统筹后认定为因工死亡的职工，其供养亲属中符合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条件并按月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人员，按照本通知第二部分的规定调整增加供养亲属抚恤金。

（三）对于《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前（2003年12月31日前）发生的工伤，其工伤人员中目前仍按月享受伤残抚恤金的，其伤残抚恤金的调整标准和资金来源按照本通知第一部分第（二）、（三）项的规定进行。

（四）工伤人员伤残津贴和供养亲属抚恤金支付渠道有新规定时，调整增加的经费支付渠道从新规定。

（五）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按照《关于2015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文件规定调整增加基本养老金的人员，不再按照本通知的规定调整伤残津贴和供养亲属抚恤金。

（六）工伤人员治疗工伤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途中乘坐轮船的，按照轮船三等舱的标准（游轮除外）凭票据支付。

对工伤人员伤残津贴和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等待遇的调整，是关注民生的大事，关系到这部分群体的切身利益。各地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实施，确保这项工作顺利进行。

附表：1．2015年调整工伤人员伤残津贴核对表

      2．2015年调整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核对表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2015年5月4日

（此件主动公开）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5年5月12日印发
附件1
2015年调整工伤人员伤残津贴核对表

核对单位（盖章）：          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盖章）：            制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性别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

时间
	受伤时间
	调整前月

伤残津贴（元/月）
	按湘人社发〔2015〕    号文件增加金额（元/月）
	审核调整

后月伤残

津贴

（元/月）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负责人签名：                      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经办人签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签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经办人签名：

财政部门负责人签名：                              财政部门经办人签名：

附件2
2015年调整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核对表

核对单位（盖章）：          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盖章）：            制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工亡职工姓名
	供养亲属姓名
	性别
	供养亲属身份证

号码
	初次享受抚恤金时间
	调整前月抚恤金金额（元/月）
	按湘人社发〔2015〕 号文件增加金额

（元/月）
	审核调整后月抚恤金金额

（元/月）
	是否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负责人签名：                      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经办人签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签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经办人签名：

财政部门负责人签名：                              财政部门经办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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